应询函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：
根据贵院于2023年2月20日发布的《征询公告》，因贵院审理一物权纠纷案件，需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信息中路M18号1层101号、1层102号房屋自2016年2月2日起至鉴定勘验之日止的租金标准（以年为单位进行评估）和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信息中路M18号2层201号、2层202号房屋自2016年2月2日起至2021年11月7日期间的租金标准（以年为单位进行评估）进行鉴定。委托要求为：鉴定机构有评估对象租金所涉及的过去时点的案例数据支持，能够对2016-2023年至今每年的租金标准进行评估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自愿接受以上条件承接该项工作。
特此应询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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